
基础学部〔2020〕4 号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

基础学部优秀优良学风班建设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哈工大建校 100 周年的

贺信，按照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加快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强高校班级平台建设，合理、

有效开展优秀优良学风班评比，特制订本建设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为更好地开展我校大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学风建

设，积极营造勤学敏行、争先创优的良好校园氛围，引领全校学生

崇尚荣誉、追求卓越、全面发展，大力传承和弘扬我校典型引路、

榜样育人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班集体组织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

学风建设、文体建设和寝室建设，积极调动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发挥团结学生、组织学生、

教育学生的作用。

二、建设内容

（一）申报条件：



班级成员热爱党、热爱祖国，遵守校纪校规，维护校园稳定；积极

进取、奋发向上、文明诚信、团结友善；关心集体，团队意识强，在学

校各项活动中表现突出；有一个团结向上、积极肯干、以身作则、热心

为同学服务、有威信的班级领导核心。

（二）参评基本条件

1、组织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

（1）班级有明确的学期、学年发展建设目标，有班会制度。每学

期开学有工作计划，期末有工作总结，能群策群力实现预期目标。班级

主动开展大学人生规划，学生学习目标明确。

（2）班级递交入党申请书的人数比例高于基础学部平均水平。原

则上班级成员入党申请书提交率 60%以上，入党积极分子比例在 20%以

上。

（3）全班学生能弘扬传统美德，爱国爱校，明礼诚信，遵纪守法，

本年度内全班无各类违纪事件发生，无一人受到各类处分。

2、学风建设

（1）班级坚持如实自主考勤，学生课堂出勤好，无迟到、早退现

象，听课态度认真。

（2）全班学习成绩在同年级同专业排名位于前列，班级干部学习

成绩达到或超过全班平均学习成绩。

（3）班级开展学习型集体创建，深入开展学霸上讲台、一对一帮

辅等学业支持活动，主动关心关爱有困难的同学。



（4）班级有意识、有措施、有步骤地提高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大

一年度项目计划”立项数、参加人数、中期检查通过率、结题获奖比例

居年级前列。

3、文体建设

（1）有计划地开展文体活动，在促进文明风尚、促进能力培养、

丰富文化生活方面有成效。

（2）班级个人或集体在学校各项体育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4、寝室建设

（1）寝室学习氛围、文化氛围浓厚、作息规律，室友关系和谐。

（2）寝室卫生评比无 C、D。

（3）班级寝室获评文明寝室、特色寝室。

三、工作程序

优秀优良学风班建设工作，以学年为周期，工作程序分为启动、申

报、实施、总结、评比表彰五个阶段，具体办法如下：

（一）启动

组织召开学风论坛，邀请专家、往届优秀班集体代表围绕学风建设

面向大一全体班长、学习委员会开展专题研讨，凝聚学风建设共识，

掌握学风班建设的基本方法。

（二）申报

申报对象：原则上 2020 级本科班级均参加。

考查联评：结合本班实际，制定班级学年目标和实施方案，填写《哈

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优秀优良学风班申报立项表》（附件 1），提交基

础学部审核。各 2020 级辅导员组建由学部（学院）领导、班主任、辅



导员、高年级学生骨干等组成的评审组，对申报班级提交的创建目标和

实施方案进行审核、指导、选拔、评比。由 2020 级辅导员统一填写《基

础学部优秀学风班申报立项汇总打分表》（附件 2）报送基础学部。

考查内容：班级的立项目标与方案是否切实可行，班级成员对立项

工作能否积极认同并响应、是否对于班级情况进行分析、规划是否清晰，

班级同学对于创建方案的认可度等。

（三）实施

班级立项通过后严格对应立项目标和实施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

完成组织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学风建设、文体建设和寝室建设，同时

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适当的调整和修订，并做好相应记录。各辅导员应定

期检查立项班级工作开展情况，提供指导和帮助。已立项班级各类活动

的文字、影音等素材由班级统一建档留存。

（四）总结

考核对象：按期完成立项的班级。

考核内容：班级创建实施方案能否扎实、有序推进，并根据实施情

况做出及时合理的调整；创建目标是否实现、实施方案是否完成。

考核流程：实施周期结束后，已立项班级应认真总结班级立项工作

的开展情况，基础学部对各班立项成果进行考核总结。通过考核的班级

经辅导员公示 3天后，由各辅导员收取《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优秀

学风班考核报告》（附件 3）报送基础学部审核。

（五）评比表彰

在每年 4月底-5 月中旬以辅导员为单位，组织班级评选“哈尔滨工

业大学基础学部优秀优良学风班”。参选班级总数的 20%确定为基础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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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学风班，30%为基础学部优良学风班。答辩结束后，各辅导员统一

报送《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优秀优良学风班评优汇总表》（附件 4）

及班级评优材料（包含班级立项申报表、立项考核表，班级会议与活动

记录，班集体与班级成员荣誉证书复印件，其他支撑材料）一份。

基础学部在 6月初组织召开基础学部优秀学风班联评大会，以辅导

员为单位推选班级展示，最终确定推选班级数额的 50%获评“基础学部

优秀学风班标兵”称号。

基础学部对获评“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优秀学风班标兵”、“哈

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优秀学风班”、“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优良学

风班”的班级发放荣誉证书和奖金，并在全校范围内宣传获奖班级的先

进事迹。

四、本办法由基础学部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学部

优秀优良学风班评比条例》（部发 2015【3 号】）同时废止。

哈尔滨工业大学本科生院基础学部

2020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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